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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1 屆第 5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

開第 4 次全體委員會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茲就開

放家有十二歲以下子女家庭逕行申請外籍家事移工政策，對本

國勞工就業、照顧體系負擔、兒童最佳利益及相關權益保障之衝

擊評估與制度配套，提出專題報告。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： 

壹、前言 

本部為減輕家庭育兒負擔，持續透過布建公共化托育機構

及運用準公共機制，擴大整體托育服務量能，透過公私協力共同

滿足家長托育照顧需求。 

截至 115 年 2 月止全國計有 537 家公共化托育機構，可收

托 1 萬 7,796 名兒童；1,387 家私立托嬰中心，可收托 5 萬 8,773

名兒童，其中 1,217 家與政府簽訂準公共托育契約；另全國取得

居家托育服務登記之托育人員 2 萬 8,677 人，可收托 5 萬 7,354

名未滿二歲兒童，其中 2 萬 3,385 名托育人員與政府簽訂準公共

托育契約。 

貳、專業托育服務體系 

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(以下稱兒少權法)，對於

托育人員之資格規範、專業職能培訓均有相關規定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托育人員資格規範 

(一) 托嬰中心托育人員 

1、托嬰中心托育人員採證照、學歷雙軌並行，托育人員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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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年，並具備取得托育人員技術士證，或高級中等以上

學校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關學程、科、系、所畢業

之一。 

2、托嬰中心聘僱工作人員前，依兒少法第 81 條規定，應

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報主管機關核准；人員異動時，亦

同。 

(二) 居家托育人員 

1、居家托育登記制採取證照、學歷、訓練三軌並行，明定

居家托育服務提供者應成年，並具備取得托育人員技

術士證，或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、家政、護理相

關學程、科、系、所畢業，或修畢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

程並領有結業證書之一。 

2、居家托育人員應向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申請登記，

經書面審核資格且依兒少權法第 26 條之 1 暨第 26 條

之 2 查調其本人及同住家庭成員無消極資格，並進行

實地檢核居家托育環境有否安全，均符合通過後發給

居家托育服務登記書，始能執業。 

二、 專業職能培訓 

(一) 職前培訓：托育人員資格除相關科系畢業者外，應依本

部訂定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實施計畫」

參加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辦理托育人員訓練，該課

程包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相關法規導論、嬰幼

兒發展、嬰幼兒照護技術、嬰幼兒健康照護、嬰幼兒環

境規劃及活動設計、親職教育與社會資源運用共六大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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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，除專業職能外並涵納托育服務工作專業倫理守則。 

(二) 在職訓練：執業過程中應依本部訂定「托育人員在職訓

練課程實施計畫」參加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辦理在

職訓練，且每年應完訓 18 小時，該課程包括兒童托育

服務導論、兒童發展、托育服務規劃及評估、兒童保育、

兒童健康及照護、托育安全及危機處理、兒童生活環境

及學習、親職教育、托育人員自我成長及專業發展共九

大類課程，除精進專業服務知能外，並涵納托育人員職

責與社會責任及倫理守則。 

參、確保托育服務品質，維護兒童最佳利益 

本部為確保托育人員提供有品質的托育服務，以維護兒童最

佳利益，相關積極作為如下： 

一、 托育資訊公開揭露：家長可透過托育媒合平臺查詢居家

托育人員相關資訊，包括登記證書日期、常用語言、收托

費用、收托狀態等資訊；以及托嬰中心相關資訊，包括負

責人姓名、核定及實際收托人數、評鑑結果、工作人員數、

收退費等，提供選擇居家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之參考。 

二、 事前把關托育人員資格：托嬰中心聘用托育人員前，及居

家托育人員辦理登記時，地方政府依法進行消極資格事

前審查。 

三、 訪視輔導及在職訓練：地方政府透過定期與不定期查核、

訪視輔導、評鑑及在職訓練，提升托育人員照顧服務品質；

同時對於有不當照顧之虞者，特別加強訪視輔導頻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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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建立標準作業流程：本部已訂定「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

理托嬰中心疑似虐待或不當對待案件處理原則及流程」

及「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居家托育人員疑似虐待或不

當對待案件處理原則及流程」，對於虐待或不當對待事件，

地方政府會調查處理，將調查結果通知家長，並視需要提

供轉托及關懷輔導，以維護受托兒童權益。 

五、 公布違法人員資訊：為便利家長辨識托育人員有無兒虐

紀錄，要求地方政府將兒少權法應公布姓名或名稱案件

登載於 CRC 資訊網，供民眾查詢。 

六、 落實退場機制：針對違反兒少權法第 49 條者，處新臺幣

6 萬元以上 60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公布姓名或名稱，且

終身或一定期間內不得再擔任居家托育人員或兒少福利

機構工作人員。 

肆、研擬配套措施，持續關注影響情形 

為鼓勵現有本國籍托育人員穩定就業，透過提升托育人員

薪資待遇、調降托育照顧比、發放提升服務品質獎勵金等措施，

穩定專業人力。 

因應家庭照顧需求多元，本部積極布建公共化及準公共托

育服務外，並擴大推動育兒指導服務及長期照顧服務 3.0，亟需

增加照顧服務人力；同時搭配勞動部家務幫手政策，擴大勞務市

場，進行社會投資，本部持續積極培訓托育人員、育兒指導員、

照顧服務員等，以支持協助育兒家庭及擴增整體協助家庭的服

務量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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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開放家有十二歲以下子女家庭申請外籍家事移工政策，

本部已規劃兩年期居家托育人員多元就業獎勵計畫，持續協助

居家托育人員媒合在宅或到宅托育服務，以穩定就業；或鼓勵居

家托育人員從事托嬰中心托育人員、育兒指導員、照顧服務員等

工作，以增補社會照顧所需人力。 

伍、結語 

本部針對照顧服務需求增加，需要更多服務人力，將持續培

力托育人員；並關注外籍幫傭新制實施後對於托育服務體系之

影響，與勞動部共同合作提供多元就業機會，讓有需求的家庭都

能獲得協助。 

本部承 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祈各

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

 


